
 
  

 

 

湘人社函〔2018〕92号 

 

中 共 湖 南 省 委 宣 传 部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湖 南 省 教 育 厅 

印发《〈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         

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〉 

宣传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市州委宣传部，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教育局，各普

通高等学校： 

省委办公厅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17年 12月 7日印发了

《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湘办发〔2017〕41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，为做好《实

施意见》的宣传贯彻工作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，现将《〈关于进

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〉宣传方案》

中 共 湖 南 省 委 宣 传 部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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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 
 
 
 

 

 

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     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

 

 

 

 

湖 南 省 教 育 厅 

  2018年 4月 11日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（联系单位：人才开发与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处） 

 

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2018年 4月 1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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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
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宣传方案 

   

省委办公厅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引导和

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〔2017〕41

号），是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办发

〔2016〕79 号），立足全省发展大局作出的重要决策，对于进

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，优化基层人才队伍结

构，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

重要的意义。为做好《实施意见》宣传贯彻工作，特制定本方

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

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，以芙蓉人

才行动计划和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为统领，坚持人才为

本、就业优先，深刻认识贯彻落实《实施意见》的重要意义，积

极营造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浓 厚氛围，加快构

建高校毕业生“下得 去、留 得 住、干 得好、流 得动”的长效 机

制。 

二、主要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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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摘播，对《实施意见》要点进行解读；湖南日报、人才就业社

保信息报等省内主流报刊对《实施意见》进行全文刊载；湖南省

政府门户网、红网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官网、湖南教育政

务网、湖南省毕业生就业网、湖南民生网、湖南人才网等全文

刊登《实施意见》及相关背景材料。各市州要结合工作实际，同

步开展宣传报道工作。 

3．进行多方位立体宣传。省内主要媒 体要加强对《实施意

见》的宣传解读，及时报道各级有关部门贯彻实施举 措和成效。

省教育厅牵头，组 织省内高校开展政策宣传，在校内播放政策

宣传动漫 微 视 频，张贴宣传海报，发放宣传手 册，推送基层就

业手 机 APP 或微 信公众号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，将

《实施意见》宣传工作纳入“人社政策惠三湘”活动计划，组织

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在人才招聘会现场发放宣传手

册，推送基层就业手机 APP 或微信公众号，开展政策宣传解读

工作。 

（三）总结反馈阶段（2018 年 7 月上旬）。各市州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要认真总结《实施意见》宣传贯彻情况，并形成书

面材料于 7 月 6 日前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联系单位及电

话：湖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与人力资源市场管理

处 0731-82216519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各级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宣传贯彻实施工作，做到与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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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同谋划、同部署、同推进。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、正面宣

传为主，及时总结推介成功经验，大力宣传高校毕业生到基层

工作的先进典 型，唱响主旋律，传播正能量。要加强协调配

合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教育部门要及时向媒 体 提供报道线

索，各媒 体要保证报道力量，践行“走转改”精神，深入基层

一线采访，讲好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故事。要把引导和鼓

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宣传报道，与乡村振兴、精准扶

贫、新时代奋斗精神宣传报道等统筹结合起来，强化宣传报道

的合力。 


